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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析公務機關會計
交易處理之變革
文／黃永傳　科技部主計處處長

為應地方政府所屬公務機關於 110 年度採行經濟資源流量衡量焦點處
理會計事務，因此，舉用例行交易分錄與主要會計報表，據以研析變
革前後之差異，以利新制度推行。並經審慎評估與比較變革前後之會
計事務處理，筆者以為各級政府公務機關維持刪除固定項目分開原則
前之作法，將更臻妥適。

筆者於本刊上（622）期，曾論述特別收入基金會計交易處理之
變革，以利地方政府所屬公立中小學 110 年度處理會計事務。鑑於六
都教育局均屬編列單位預算之公務機關，其餘縣市教育處年度所需預
算則併入各縣市政府單位預算編列。復鑑於行政院主計總處（以下簡
稱主計總處）依據 108 年 11 月 20 日修正後會計法，修訂中央政府
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（以下簡稱普會制度），並以 108
年 12 月 31 日主會發字第 1080501181E 號函，分行各直轄市及縣市
政府，自 109 年 1 月 1 日生效，倘為配合修正資訊系統之需，可延至
110 年度實施。因此，本文賡續探討本次修訂普會制度，致會計交易
分錄與編製主要會計報
表產生變革，以供地方
政府所屬公務機關新年
度處理會計事務之參考；
並提出個人研究淺見，
建請主計總處參酌，以
簡化行政作業，使會計
事務處理更為妥適。

普會制度修訂重點

普會制度為配合本次修正會計法刪除第29條固定項目分開原則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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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政府之財物及固定負債，應分別列表或編目錄，不得列入平衡表。」
及修正第 16 條記帳單位由分位改為以元為記帳單位，茲將其修訂要
項列示如次：
一、配合刪除固定項目分開原則之修訂重點：
 ( 一 )      衡量焦點由固定項目分開原則修改為經濟資源流量（修訂普會

制度第 33 點，並改為第 31 點）。
 ( 二 )   將資本資產帳與長期負債帳及其涉及固定項目之會計科目，併

入普通公務帳與其相關資產類及負債類會計科目（刪除普會制
度第 30 點及修正第 33 點，並改為第 31 點），並刪除資本資
產表與長期負債表及其變動表。

 ( 三 )   為應增置或處分財產及融資租賃或其他長期負債增減之需，於
平衡表會計科目增設二級科目「13 長期投資」、「14 固定資
產」、「15 遞耗資產」、「16 無形資產」與「23 長期負債」
及其三級與四級科目，同時刪除收支類三級科目「4106 營業盈
餘及事業收入」、「4120 舉借長期債務收入」、「5104 設備
及投資支出」與「5120 債務支出」及其四級科目，並增設「4106
投資收益」、「5105 財產損失」、「5107 利息費用及手續費」
與「5108 折舊、折耗及攤銷」收支類三級科目及其四級科目（修
訂普會制度第 33 點，並改為第 31 點）。

二、 為配合以元為記帳單位，則於普會制度第 3 點增訂「記帳時，除
為乘除計算外，至元為止，角位四捨五入。如有特殊情形者，得
擬定處理辦法，經中央主計機關核定施行。」

三、 另將預算控制類科目「收入」與「支出」一詞分別修訂為「歲入」
及「歲出」，如收入預算數、支出預算數分別修訂為歲入預算數
及歲出預算數。

會計分錄之更易

茲將普會制度修訂要項，舉例甲單位預算公務機關交易事項，並
說明普通公務帳會計分錄之更易如表 1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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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部分交易事項涉及固定項目，按修正前規定尚須於資本資產
帳或長期負債帳加以記錄，茲列示如表 2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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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會計報表表達方式之改變

為求精簡易懂，假設甲公務機關 109 年 12 月 31 日平衡表無列數，
僅資本資產帳列有土地 $20,000。110 年度開始，為增加固定項目，
則會計分錄借記土地 $20,000，並貸記資產負債淨額 $20,000 後，平
衡表列示如次：

茲彙總表 1 所列交易事項，並編製變動前後之主要會計報表如表 3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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僅由總會計揭露固定項目更臻妥適

首先，就立法意旨言，108 年 11 月 20 日修正前會計法第 29 條
明定「政府之財物及固定負債，除列入歲入之財物及彌補預算虧絀之
固定負債外，應分別列表或編目錄，不得列入平衡表。」係指依固定
項目分開原則，各級政府不得將財物及固定負債列入平衡表，而應分
別列表或編目錄加以表達。修正後會計法已刪除固定項目分開原則，
而參酌修正前會計法第 29 條之立法意旨，即由屬普通基金之各級政
府編造總會計之平衡表，加以揭露固定項目；並未明定非屬普通基金
之公務機關編造會計報表亦須將固定項目列入平衡表。

再者，就政府財政管理制度言，各級政府財政係採統收統支原則，
財務調度統一由財政機關辦理，各機關除因融資租賃產生應付租賃款
或因現時法定義務產生負債準備外，不得舉債，而將僅具使用權或管
理權並無所有權之財物列入平衡表，此與政府會計報告以提供決策有
用資訊為最終目的（主計月報社，民 109）未臻相符。

綜上，我國各級政府編製總決算書一向採行權責發生制，且中央
政府與地方政府分別自 105 及 107 年度起總決算書亦編造資本資產表
及長期負債表揭露固定項目，因此僅須參採商業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
方式，以帳外調整方式將會計利潤調整為課稅所得（課稅損失）之作
法，採帳外調整方式將固定項目納入平衡表，則足以符合會計法刪除
固定項目分開原則之意旨。且中央政府各機關依主計總處 104 年修訂
普會制度之規定，自 105 年度起既已編列資本資產表及長期負債表；
地方政府各機關亦自 107 年度起參照辦理；故各機關宜維持會計法刪
除固定項目分開原則前作法，簡化行政作業，以避免會計資訊超載，
無法聚焦決策所需資訊，而影響資訊品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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